
荔湾府行复〔2020〕59号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申请人：黄某泉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。

住所地：广州市芳村大道东 198号。

负责人：冯炳辉。

申请人黄某泉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

公安局荔湾区分局（以下简称“被申请人”）作出的荔公政务公

开依申复〔2020〕第 5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向广州

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

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“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 荔公政务公开

依申复〔2020〕第 5号”并责令重做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 2020年 6月 14日通过快递的方式向被申请人邮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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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份举报投诉信，书面举报广州市荔湾区十六甫东一巷某号麻

将馆（下称被举报投诉人）在从事棋牌娱乐服务项目，无证经营

且噪音过大，影响申请人正常作息时间。经查证，该举报投诉信

于 2020年 6月 15日送达被申请人。此后因一直未能收到被申请

人的受理和处理告知，遂于 2020年 6月 30日通过邮递向被申请

人邮寄了一份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”。请求被申请人公开投诉

案件的受理时间及承办人员（含联系方式）。被申请人后向申请

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》（荔公政务公开依申复〔2020〕

第 5号），该答复称，本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未制作

或获取该信息，所以信息不存在。申请人认为，申请人在提起举

报投诉时，已经明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请求行政机关处置加

害人责任。故申请人与违法线索的处置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。

申请人为及时掌握治安行政案件的处理进度，有权通过信息公开

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掌握以上信息。被申请人自 2020年 6月 15日

收到投诉举报线索截至其作出涉案信息公开答复的时间 2020年 7

月 22日时，已经临近案件办结期限，期间被申请人应当已经形成

并保留了案件受理时间、承办案件具体经办人员的姓名，被申请

人再以其不掌握上述信息为由，决定不予公开上述信息并向申请

人送达涉案答复的行为明显不当，应由复议机关依法撤销并责令

其重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7 月 6 日收到申请人递交的政府信息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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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申请。经查，我局自 2019年至今尚未接到有关申请人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的相关警情或案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，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

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对答复时限的要求，于 2020年 7月 22日作出荔

公政务公开依审复〔2020〕第 5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，答

复申请人黄伟泉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，并于 2020 年 7

月 23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0年 7月 2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《信息公开申

请表》，所需的政府信息内容特征描述为：“申请人曾于 2020

年6月14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举报荔湾区十六甫东一巷

某号麻将馆无证经营，噪音扰民等违法行为，违反《治安管理处

罚法》及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，请求公安机关就其违法行为

给予处罚，因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已经规定了办

理案件期限自受理之日起的期限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现请求

公开如下信息：申请人投诉案件的受理时间及承办人员（含联系

方式）”，所需信息的指定提供方式为纸质文本，获取政府信息

的方式为邮寄。2020年 7月 5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身

份证和邮寄结果查询打印件。2020年 7月 22日，被申请人作出

荔公政务公开依申复〔2020〕第 5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，

告知申请人：“经查，本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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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或获取，该政府信息不存在”。上述告知书于 2020 年 7 月

23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申请人送达。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

荔公政务公开依申复〔2020〕第 5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

于 2020年 8月 31日向本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于同日受理。

因其他原因，本府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中止案件审查，于 2020

年 12月 22日恢复案件审查。

另查，被申请人下属指挥中心出具《情况说明》，称 2019

年 12月 26日至 2020年 7月 25日，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指

挥中心 110报警台无接报华林街十六甫东一巷某号首层举报噪音

及赌博警情。被申请人下属华林派出所出具《情况说明》，称 2019

年 12月 26日至 2020年 7月 25日，没有申请人亲临华林派出所

举报华林街十六甫东一巷某号首层噪音及赌博警情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：“本条例所

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

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、第三十三条第二款

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

20个工作日。”、《公安部关于印<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>的通

知》第二十一条：“公安机关办理刑事、行政、行政复议、国家

赔偿等案件，或者开展行政管理活动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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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性文件规定向特定对象告知执法信息的，应当依照有关规定

执行。”、第二十二条：“除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向特定对象

告知执法信息外，公安机关应当通过提供查询的方式，向报案或

者控告的被害人、被侵害人或者其监护人、家属公开下列执法信

息：（一）办案单位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式；（二）刑事立案、

移送审查起诉、终止侦查、撤销案件等情况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

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；（三）行政案件受案、办理结果。公安机

关在接受报案时，应当告知报案或者控告的被害人、被侵害人或

者其监护人、家属前款所列执法信息的查询方式和途径。”本案

中，申请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途径申请公开的“申请人投

诉案件的受理时间”的信息，属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查询执法信

息，应通过查询方式取得。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承办人员（含联

系方式）”的信息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二条所称的政府信息。申请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要求被

申请人公开上述信息缺乏法律依据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申请作

出的答复亦不属于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政府信息答复行为，作出

的答复行为对申请人并不造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。因此，申请

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《行政复议法》和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

例》规定的受理条件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

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现决定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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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驳回行政复议申

请决定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2020年 12月 25日


